  		            案件編號：_____________
	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	
[bookmark: _GoBack]當事人權利行使申請書
為本人留存  貴會之個人資料查詢、閱覽、製給及異動等事宜，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，向  貴會申請辦理下列事項：																
	基本資料

	當事人姓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電話號碼
	
	地址
	

	受託人姓名
	
	身分證統一編號
	

	電話號碼
	
	地址
	

	個人資料之內容
	請列舉所要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、補充、更正、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、刪除之個人資料內容：


	請求事項
	請勾選請求行使權利事項（可複選）：
□1.查詢    □2.閱覽    □3.製給複製本   □4.補充    □5.更正    □6.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    □7.請求刪除  

	原因說明
	

	檢附文件
	請勾選所檢附之證明文件:
□當事人親自申請者，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。
□委託他人申請者，應檢附委託人及受託人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及委託書(經委託人簽章)。
□請求補充或更正個人資料之釋明證據。

	取件方式
	取件方式：親取／郵寄，郵寄地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※如需郵寄，請自附回郵信封。

	□當事人保證所填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真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□受託人保證所填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真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
      此   致
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當事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
申請日期：中 華 民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受託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章）

	備註：
1. 本會經審核確認身分後，依下列時程審理回覆。如需延長，並應將延長原因以書面通知當事人:
(1) 申請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製本時，本會於受理日起15日內回覆。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但延長時間不得超過15日。
(2) 申請補正、停止處理及利用、請求刪除時，本會於受理日起30日內回覆。必要時，得予延長，但延長期間不得超過30日。
2. 具有法定拒絕事由時，本會將依法拒絕。拒絕時，一併將拒絕原因告知當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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